
 

海南大学教务处文件  
                      

海大教[2020]41号 

                          

 

关于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教材征订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了做好我校 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教材征订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材选用 

教材选用遵照《海南大学本科生教材选用及征订管理办法》

（海大教【2018】117 号文）执行。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已于2018年4月修订完成，新版教材

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全面修订，各学院应组织学生选订新

版教材，上课专业学生原则上应人手一本。 

2、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课程的相

关学院书记，应对照《中宣部组织编写的已出版“马工程”教材

名单》（附件）逐一落实教材选用，同时组织学生订购“马工程”

教材。 



 

3、不得征订截至2020年7月1日尚未正式出版的教材。 

4、若确无合适出版教材，经各教学单位初审，教务处审核

后可使用自编讲义。 

5、任课教师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向学生推销教材、教学参

考书和辅助教材。凡擅自向学生出售教材、讲义者，按学校相关

规定处理。 

二、教材征订 

（一）各教学单位负责教材征订工作的教学秘书，应根据

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教学计划，及时维护好 2020-2021学年

第一学期教材目录总库。 

（二）教学任务落实完成后，各教学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及课

程的实际情况，由管理员从管理端直接录入选定教材或由教师通

过教师端自行选定教材，由任课教师选定教材的，学院应及时通

知任课教师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南大学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

（http://jxglgld.hainanu.edu.cn/，从教材目录中确定所授课

程的教材，教材的选定须注意以下事项。 

１、课程大纲相同且使用同一个课程代码的课程，原则上应

统一使用一本教材。 

２、全校性不区分难度的公共课教材，由各相应教研室研究

后，确定统一教材，由教学秘书批量录入。区分难度系数的公共

课程，如 3+2 或 3+4 分段教学班、文理科实验班、高等数学Ａ

\Ｂ\Ｃ等，课程代码应与普通公共课的代码进行区分。 



 

３、课程授课由教师团队（或多名教师）共同完成的，授课

团队（或多名教师）应自行协商，最终确定一本教材，并指定团

队里一名教师在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完成确认。 

４、含实验或实践的理论课程，其实验或实践部分需征订教

材的，由理论教学的教师和负责实验或实践课的教师统一研究，

确定教材后，由负责理论教学的教师在平台中进行确认。 

5、所有开课课程原则上均应选定教材（参考书），确有原因

无法选定教材的，任课教师在教学一体化平台上选择不选用教材

并说明原因。 

（三）任课教师确定好教材后，负责教材工作的教学秘书， 

应及时通知学生于2020年7月10日1：00—7月13日16：00登

录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按自愿原则确定是否选订教材，未及时

选订教材的学生，学校不予订购教材，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学

生上课必须使用教材，未选订教材的同学应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教

材，以免影响课堂教学。 

（四）学生确认完成后，系统会初步生成教材预订清单，各

学院对学生选用教材情况进行审核，打印《教材预订计划表》（含

所有开课课程）由系（教研室）主任确认、分管院领导审核、报

学院院长和党委（党总支）书记审批，加盖单位公章后于2020

年7月16日前报送教务处教材科。 

（五）教材科汇总各单位教材的预订计划，提交教材供应商

进行教材采购。 



 

三、学生教材发放 

（一）教材供应商将教材送至各学院，由各学院组织工作人

员清点签收，并于开课前将教材发放到预订教材的学生手中。 

（二）各学院在签收教材时，要当场检查，点清书种和册数，

发现不符，当场与经销商协商解决。 

（三）学生领取教材时，学院工作人员提醒检查书页，发现

错装、缺页等严重缺陷的教材，在领取教材后一周内到教材科协 

调解决，过后不再办理。 

四、其他事项 

（一）各教学单位教师的教材用书经费，已在“2020 年教

学教辅单位日常公用经费”中下达，由各学院组织购买。 

（二）各学院指定专人负责教材征订及发放事宜，并将负责

人联系方式（电话、邮箱）以书面形式(盖章)报教务处教材科。 

（三）教材征订是教学环节中重要的一环，单位负责人是教

材选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单位应认真组织，确保优秀教材进

课堂。因教学单位所选教材质量问题、逾期报送计划表或者提供

教材信息不全、有误，造成教材漏订、错订、重大损失等情况的，

将根据《海南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和学校的有关规定，

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联系人：潘学松 蔡宇新；联系电话：66279009 

邮箱：84065371@qq.com；panxs@hainu.edu.cn 

附件：《高教社马工程教材列表》 

 

 

                                        

教  务  处 

                                  2020年 7 月 7 日 

 

 

 

 

 

 

 

 

 

 

 

 

抄送：                                              

海南大学教务处                           2020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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